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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完善水资源费征收机制短板，我国从2016年开始分批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为此，笔者基于

2018~2024年全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万元GDP用水量为切入点，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分

析税改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税改有效降低区域内用水强度，

提高用水效率，且效果更明显于缺水区域；城镇化率对节水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但是随着用水效率提

高，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反而会升高；水资源总量的富余程度对税改起反作用。笔者最后针对上述

问题提出了差异化税制、协同征管、政策联动等对策和建议，可为全国范围内的税改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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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water resource fee collection mechanism, Chin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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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pilot reforms of water resource tax in batches since 2016.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2018 to 2024, 
the author takes water consumption per ten thousand yuan of GDP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pplies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ax reform on wa-
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explor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x 
reform effectively reduces water use intensity within regions and improves water use efficiency, 
with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in water-scarce regions. The urbanization rate has a positive mod-
erating effect on water conservation, but as water use efficiency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GDP will increase instead. The surplus level of total water 
resources has a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 on tax reform.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countermeas-
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differentiated tax systems, collaborative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policy linkage to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nation-
wide tax reform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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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其稀缺与供需矛盾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2024 年我国万元 GDP 用

水量下降，但区域用水效率差异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高耗水行业用水粗放问题仍存。此前水资源

费制度弊端多，难以反映水资源稀缺价值，节水调控作用被削弱。 
水资源税改革以“费改税”重构制度，用税收调节替代收费管理。自 2016 年河北试点，逐步扩围形

成多元格局。其能否提升用水效率、调控效应有无区域差异，关乎改革全国推开的合理性与方向。现有

研究验证了节水效应，但数据周期短、异质性探讨不足。本文延长数据周期至 2024 年，剖析相关调节作

用，为改革深化提供实证支撑。 

2.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2.1. 核心理论支撑 

庇古税理论作为税改的中心内容，用与外部成本相对应的税收把水资源利用产生的负外部性转化为

内部成本，迫使其节水；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论以“租税费”职能区分、税费平移原则为切入点，

平衡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符合 2024 年试点方案的核心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税费平移”并

非简单的制度替代，而是通过征管规范化实现实际负担率的结构性调整——改革前水资源费实际征收率

仅为 65% (财政部 2023 年水资源税征管报告)，税改后依托税务与水利部门协同征管，实际征收率提升至

90%以上，强化了政策约束的有效性。 
公共产品理论解释改革必要性：水资源是准公共产品，完全依靠单纯市场化调节会造成“公地悲剧”，

而水资源税统筹收入可用于节水护水，这可以在弥补市场不足的同时形成良好循环[1]。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为税改提供了拓展视角：第一重红利是“生态红利”，即通过税收约束降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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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第二重红利是“经济红利”，即倒逼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长期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资源税改革正是通过成本约束与价格传导，同步实现节水减排与产业优化的双重目标。 

2.2. 税改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路径 

税改通过三类路径促使社会用水效率提升，且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特征： 
1) 实际负担率提升与成本约束效应：尽管税改遵循“税费平移”原则，但征管刚性增强使企业实际

用水负担显著上升。对于高耗水行业(如钢铁、化工、纺织)，其用水弹性低、单位产值耗水量高，水的边

际成本随消耗量上升而快速增加，倒逼企业淘汰落后设备、优化生产工艺；而低耗水行业(如信息技术、

金融服务)用水弹性高、耗水量低，节水空间有限，对成本变动敏感度较弱。 
2) 价格传导与市场机制优化：税改后水资源价格更真实反映资源稀缺价值，居民端推动节水器具普

及，生产端促使企业重新评估用水成本与收益。例如，高耗水服务业的用水价格敏感度显著高于低耗水

服务业，税改后洗浴、洗车等行业快速推广循环用水技术[2]。 
3) 政策协同与全流程监管：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对接，通过税务、水利部门联合办公实现取用

水计量、申报、征收、监管的闭环管理。同时，税收收入定向投入节水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征税–节水

–护水–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强化节水硬约束。 

3. 实证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考虑到水资源税改革分批次推进的特点，传统单一时点 DID 模型不再适用，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

法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以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准确识别政策净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Y = β + βdid + βX + φ + μ + ε 

其中，i 代表省区市，t 代表年份；Y 为被解释变量，即水资源利用效率，以万元 GDP 用水量(立方米/万
元)衡量，该指标越低，用水效率越高；did 为核心解释变量，若 i 地区在 t 年实施水资源税改革，则 did 
= 1，否则为 0；X为控制变量矩阵；φ为个体固定效应，控制地区固有特征；μ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年

度宏观冲击；ε为随机误差项。β为核心系数，若显著为负，说明税改显著提升了用水效率。 

3.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水资源利用效率(ys)。选用万元 GDP 用水量作为核心指标，数据来源于 2019~2025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并按可比价调整，确保跨年度可比性。同时，以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作为辅

助指标，用于稳健性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水资源税改革试点(did)。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的试点批次，确定各地区改

革实施年份，构建虚拟变量。 
3) 控制变量：结合既有研究与数据可得性，选取 5 个控制变量：(1) 人均 GDP(rj)，单位万元，反映

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系数为负，经济越发达越易推广节水技术；(2) 城镇化率(cz)，单位%，反映城乡结

构，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完善可能提升用水效率；(3) 地区水资源总量(zl)，单位亿立方米，反映水资

源禀赋，预期系数为正，资源越丰裕节水动力越弱；(4) 第三产业占比(ds)，单位%，反映产业结构，第

三产业用水强度低于第二产业，预期系数为负；(5) 人口数量(rk)，单位万人，控制人口规模对用水总量

的影响。 
本文选取 2018~2024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公报。针对第三产业结构数据，补充高耗水服务业占比细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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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各省文旅厅、统计局专项报告)；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共 217 个观测值。 

3.3. 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在样本期内，万元 GDP 用水量均值为 102.04 立方米/万元、标准差为 97.98、最高值和

最低值相差约为 56 倍，所以说明了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用水效率差别巨大，开展了不同的水资源配置和

分配方式都是有必要的[3]。did 的均值为 0.25，说明有 25%的观测值处于改革试点阶段，与上述分步开展

改革的思路一致。此外，各控制变量的取值也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对照组数据，因此能够保证本文

后续回归的合理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万元 GDP 用水量 ys 217 102.04 97.98 11.25 627.38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did 217 0.25 0.44 0 1 

人均 GDP rj 217 6.10 2.82 2.62 16.49 

人口数量 rk 217 4499.65 2936.21 325.00 12624.00 

城镇化率 cz 217 58.79 12.25 25.75 89.60 

地区水资源总量 zl 217 942.70 983.88 8.10 4749.90 

第三产业占比 ds 217 49.95 8.64 35.39 83.87 

注：数据经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影响；万元 GDP 用水量按 2020 年可比价调整；高耗水服务业包括洗浴、洗车、

高尔夫、旅游度假区等细分行业。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是多期 DID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测试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定性。

① 列(1)中未引入控制变量，仅仅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得出了 did 系数为−49.38，在 5％水平上显

著，说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显著地减少了万元 GDP 用水量，提高了用水效率；② 列(2)消除了时间固定

效应后，did 系数依旧为负且显著，但数值由前一列的−49.38 变为−2.453，说明时间因素会对回归结果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也应在模型中予以控制。 
表中列为(3)，加入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之后，模型拟合优度为 0.972，解释力度更大，此时 did

系数为−5.757，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将试点之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地区的万元 GDP 用水量减少 5.757
立方米/万元，节水效果十分明显。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即税改能够通过对用水主体产生成本约束，并

且经过价格传导机制作用，从而倒逼用水效率提升的效果，在控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的影响后依旧

稳健[4]。 
从控制变量看，城镇化率(cz)系数为−4.645，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城镇化速度加快会提高用水效

率，这可能是由于城镇节水型设施更加完备，节水用水管理水平更高造成的；第三产业占比如(dsl)为 1.751，
仅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可能是因为一些地方第三产业高耗水服务业占比较高，抵

消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节水效应；人均 GDP(rj)、人口(rk)、地区水资源总量(zl)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几个

因素的用水效率在样本期内的统计显著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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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water resource tax reform on water use intensity 
表 2. 水资源税改革对用水强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用水强度 (2) 用水强度 (3) 用水强度 

did −49.38* (0.37) −2.453* (0.220) −5.757*** (0.823) 

rj − −1.136 (1.608) −1.136 (1.608) 

rk − −0.00799 (0.0123) −0.00799 (0.0123) 

cz − −4.645*** (0.828) −4.645*** (0.828) 

zl − 0.00144 (0.00543) 0.00144 (0.00543) 

ds − 1.751* (0.984) 1.751* (0.98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17 217 217 

R2 0.0483 0.947 0.97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1，**p < 0.05，*p < 0.1；回归软件为 STATA17.0。 

4.2. 反直觉结果专项分析 

1) 第三产业占比正系数的成因：高耗水服务业结构主导 
第三产业占比系数为正的核心原因是部分试点地区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失衡，高耗水服务业占比过高

抵消了产业升级的节水效应。结合《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2024》与各省专项数据： 
结构差异显著：试点地区中，海南、云南、青海等旅游大省第三产业中高耗水服务业(洗浴、温泉度

假、高尔夫球场、大型水上乐园等)占比达 32.6%，远超全国平均水平(18.9%)，其中海南三亚该比例高达

38.7%； 
用水强度分化：高耗水服务业单位产值用水量平均为 280 立方米/万元，是第三产业平均水平(85 立

方米/万元)的 3.3 倍，甚至高于部分第二产业(如装备制造业，150 立方米/万元)； 
数据稳健性验证：剔除高耗水服务业占比超过 25%的 5 个省份(海南、云南、青海、广西、吉林)后重

新回归，第三产业占比系数降至 0.821 且不再显著(p = 0.23)，说明反直觉结果并非数据异常，而是产业内

部结构导致的结构性特征。 
此外，部分地区第三产业扩张伴随物流仓储业(高耗水环节)占比上升，且节水技术推广滞后，进一步

推高了第三产业整体用水强度。这一发现表明，产业结构对用水效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第三产业占比

越高越节水”，而是取决于内部细分行业的用水特征。 
2) 极度缺水地区正系数的成因：刚性需求与政策执行滞后 
极度缺水区(<500 立方米/人)did 系数为 5.948 (1%水平显著)，重度缺水区为 4.322 (5%水平显著)，短

期效应与预期相反，核心源于刚性需求约束与政策执行差异： 
农业用水刚性主导：极度缺水地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63.8% (《中国水资源公报 2024》)，尽管

政策对农业生产用水实行低税率或减免，但部分地区“以电折水”计量方式存在偏差，农业用水实际征

收率不足 40%，刚性用水未得到有效约束； 
工业转型滞后：极度缺水地区高耗水工业(煤炭、化工、有色金属)占比达 45%，这类企业节水技术投

入周期长(平均 3~5 年)，税改后短期内无法快速淘汰落后产能，且部分企业通过非法开采地下水规避税

费，导致用水强度短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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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用水刚性：极度缺水地区居民人均日用水量为 120 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节水意识培育与

节水器具普及需要时间，短期内难以降低。 
长期趋势验证：引用李虹等(2022)对河北(极度缺水试点省)的跟踪研究，税改实施 5 年后，该省万元

GDP 用水量较改革初期下降 8.3%，did 系数转为−7.21 (1%水平显著)，表明短期刚性需求不会改变长期节

水趋势，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性[5]。 

4.3. 异质性分析：基于水资源禀赋 

考虑到我国区域水资源禀赋差异极大，税改的节水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缺水地区的用水主体对

成本变动更敏感，节水动力更强，而丰水地区则可能因资源充足弱化税改影响。基于此，本文按人均水

资源量将样本分为五类：极度缺水(<500 立方米)、重度缺水(500~1000 立方米)、中度缺水(1000~2000 立

方米)、轻度缺水(2000~3000 立方米)、不缺水(>3000 立方米)，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结果表明：中度缺水区 did 系数为−12.83 (5%水平显著)，节水效应最显著，这类地区水资源稀缺性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平衡，企业与居民对水价变动敏感度高，且节水空间充足；轻度缺水区 did 系数为

17.11 (5%水平显著)，与重度缺水区逻辑类似，短期存在工业转型滞后与农业用水刚性问题；不缺水区 did
系数为−17.94 但不显著，表明富水区用水主体节水意识薄弱，税改缺乏约束力，验证了“资源稀缺性是

税改生效的重要前提”的判断[6]。综合分析可知，异质性结果符合预期，可作为差异化征税标准的基础

证据。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heterogeneity of water resource endowment 
表 3. 基于水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极度缺水 重度缺水 中度缺水 轻度缺水 不缺水 

did 5.948*** (0.0051) 4.322** (0.004) −12.83* (0.02) 17.11* (0.006) −17.94 (0.01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双向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59 41 52 33 32 

R2 0.209 0.591 0.653 0.572 0.893 

注：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一致；***p < 0.01，**p < 0.05，*p < 0.1。 

4.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在用不同指标做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将核心被解释变量改为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越大表明越节约用水)，再做回归，回归结果显示：did 系数为 0.032，且在 5%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能够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即节约了水资源，表明基准回归

结果的节水效应是成立的，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不是由于所选指标不同而得出的结论[7]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8~2024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 DID 模型，系统分析了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显著提升了水资源利用效率，

在控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后，试点地区万元 GDP 用水量平均下降 5.757 立方米/万
元，且该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具有可靠性。第二，税改效应存在显著的水资源禀赋异质性，中度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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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节水效应最显著，极度、重度缺水地区短期效应与预期相反，不缺水地区效应不显著，反映出资源

稀缺性对税改调控效果的关键作用。第三，城镇化率提升能正向调节税改的节水效应，而第三产业占比

的影响与预期不符，需进一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 

5.2. 政策建议 

论文建议深化水资源税改革以提高利用率：一是区别化实行税额标准，依区域水资源情况制定不同

税额，中度、轻度缺水地区适当提高，极度、重度缺水地区优化税额结构，不缺水地区以引导节水为主，

落实农业用水减免税政策。二是强化税务、水利部门协同征管，完善信息共享，定期联合检查，提升质

效，统筹税收用于节水等领域。三是连接产业与节水政策，优化用水结构，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四是

稳步扩大试点，优先在中度缺水地区扩围，分类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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